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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

交易之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

荐机构”）作为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科技”、“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对路畅科技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科技”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

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关联方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成集团”）

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借款期限为 12 个

月。实际借款日、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借款凭证（借据）所记载日期、金额和利

率为准。 

2、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龙成集团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郭秀梅女士之配偶朱书成先生所控制的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郭

秀梅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事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已经过独立董

事的认可，并发表独立董事事情认可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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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名称：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西峡县仲景大道东段 116 号 

（4）法定代表人：朱书成 

（5）注册资本：37,5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钢铁、铁粉、矿产品、金属及非金属制品、机械设备购销

等。 

（7）主要股东：朱书成 

（8）龙成集团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 

2、龙成集团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没有关系。 

3、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龙成集团总资产 172.50 亿

元，净资产 101.97 亿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0.75 亿元，净利润 12.91

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定价依据 

1、交易事项：公司向龙成集团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2、借款利息：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3、借款用途：经营周转、投资等 

4、使用及还款方式：根据公司经营所需，在约定的借款额度内，向龙成集

团随时申请借款。贷款结息按一次性还本付息的方式。 

5、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四、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借款主要用于经营周转及投资等，可以满足公司资金周转、缓

解资金压力，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借款利率以实际提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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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借款利率定价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龙成集团发生关联交易。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借款的议案，关联董事郭

秀梅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事项。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向关联方借款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资金周转及投资、

缓解资金压力，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

司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资金周转、缓解资金

压力，关联交易双方以平等互利为基础，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

及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郭秀梅女士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

本次向关联方借款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路畅科技向关联方申请借款事项已经该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进行

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路畅科技向关联方借款事项系公司经营生产需要，不存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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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招商证券对路畅科技向关联方借款之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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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之核查意见》之盖章签字页） 

 

保荐代表人： 

 

潘青林 _____________ 

 

丁一 _____________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